
 

证券代码：000005    证券简称：世纪星源    公告编号：2012-039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华乐大厦302房产的公告 

 

 

 

风险提示：本交易所涉事项存在如下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1、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数据的影响为本司预估数，已包含各项税费，但未经注

册会计师审计，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交易的完成取决于交易对方的履约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3、本次交易尚需经股东大会审批，存在不确定性。 

 

一、交易概述 

本次披露的交易是指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司”）子公司深

圳世纪星源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源物业”）与深圳市瑞信恒达商贸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该公司”）在2012年11月1日签署的《华乐大厦302房地产买卖合同》

中所达成的协议：即“星源物业”将华乐大厦三层302房产（建筑面积共计1127.25

平方米）以总价人民币17,540,010.00元出售给深圳市瑞信恒达商贸有限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根

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须经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及股东大会审批通过后生效。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为深圳市瑞信恒达商贸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4 月 22 日。该

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凤云；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沿河北路 1002号瑞思大厦一层

-02单元；经营范围：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五金产品、机电产品的购销及其它国内

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贸易（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兴办实业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房地产信息咨询、投资咨询（不含人才中介服务、证券及其

它限制项目）；市场营销策划；自有房屋租赁。该公司股东为孙凤云（持股 99%）、叶

明海（持股 1%）。 

交易对方与本司、本司前十名股东、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交易对方曾于 2010 年 11月 23日与星源物业达成《华乐大厦四、五、六、二十

六层房地产买卖合同》，向星源物业购买华乐大厦四、五、六、二十六层房产。该交

易已经本司 2010年第 1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详见本司 2010年 11月 24日《关于

出售华乐大厦部分房产的公告》、本司 2010 年 12 月 17 日《2010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 

上述交易已按约定完成。除此之外，交易对方与本司及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不

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任何关系，不存在其他任何可能或

已经造成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交易对方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资产总额 365,518,581.14 元人民币，

净资产 4,819,203.91 元人民币，负债总额 360,699,377.23元人民币。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华乐大厦位于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医药大厦东侧，是本司子公司深圳世纪星

源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于 1995年开发的商品房项目，该项目大部分房产已售出，剩余

部分作为自用及出租使用。本次出售的房产是指全部作为本司全资子公司 深圳星苑

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使用的华乐大厦三层 302 房产，该房产的建筑面积共计

1127.25 平方米，账面原值为 673 万元，账面净值为 417 万元。该房产 2011 年的营

业收入为 19万元，2012 年 1-10月的营业收入为 14万元。 

上述房产已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办理了抵押贷款手续，目前

正在办理解除抵押手续，不会对本次交易造成影响。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按《华乐大厦 302 房地产买卖合同》的约定，“星源物业”将华乐大厦三层 302

房产（建筑面积共计 1127.25 平方米）以总价人民币 17，540，010.00 元（单价 15560

元/平方米）出售给深圳市瑞信恒达商贸有限公司。买方采取分期付款方式： 

本合同签署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买方向卖方支付购房定金，定金为人民币壹佰

柒拾伍万元整（￥1，750，000.00元）； 

卖方董事会批准本合同项下交易后两个工作日内，买方向卖方支付部分购房款

共计人民币叁佰伍拾壹万元整（小写：￥3，510，000.00元 ）；  

自该物业过户至买方名下之日起 70日内买方付清剩余房款人民币壹仟贰佰贰拾

捌万壹拾元整（￥12，280，010.00元）。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该房产的建筑面积共计1127.25

平方米，账面原值为673万元，账面净值为417万元。根据深圳市天健国众联资产评

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期货相关评估业务资格）的评估，评估基

准日为2012年10月23日，评估方法为市场比较法，交易标的评估值为1,747.24万元

人民币。 

评估测算过程：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比较法。 

市场比较法是将估价对象与在估价时点近期有过交易的类似房地产进行比较，

对这些类似房地产的已知价格作适当的修正，以此估算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

价值的方法。 

基本公式：比准价格=可比案例价格×房屋用途修正系数×交易情况修正系数×

交易日期修正系数×交易方式修正系数×区位状况修正系数×实物状况修正系数×

权益状况修正系数 

1、选取案例：本次估价，通过房地产报刊信息、房地产网络信息、实地调查和

电话调查询价等途径，根据估价对象所处区位和特点，选择了用途、交易日期、交

易方式、区域因素和个别因素比较接近的三个市场挂牌案例。案例选取原则： 

①本次估价交易案例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取得： 

查阅有关政府职能部门的房地产交易资料； 



查访房地产开发商，获得房地产特性及有关交易条件； 

查访房地产交易经办人，了解多方信息； 

查阅相关报刊及相关资料。 

②本次估价所选择的比较交易案例均符合以下条件： 

与估价对象具有相同的用途，均为办公； 

与估价对象交易类型相同，均为买卖交易； 

与估价对象邻近或在同一供需圈； 

属于正常交易或可修正为正常交易； 

可以进行日期修正，交易时间与估价对象的估价时点接近。 

区域及个别条件相近，可以进行区域因素和个别因素比较、修正。 

案例情况如下： 

案例A：深圳市罗湖区华乐大厦中低区，来源为房地产三级市场正常挂牌实例，

挂牌时间更新至2012年10月，挂牌价17,000元/㎡，建筑面积为53平方米，结构为框

剪结构，经过估价人员市场调查得知议价空间较小，故以挂牌价作为市场价。房地

产所在地段有10、17、205、223、K113等多路等公共交通设施，离蛇口线湖贝地铁

站较近，区域周围有东门茂业百货、华润万家超市、南方联合大酒店、广深宾馆、

文锦中学、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建设银行等公共配套，房屋用途为办

公写字楼，商品房，房屋装修为中档装修，位于中低区，有物业管理公司实施管理。 

实例B：深圳市罗湖区华乐大厦中区，来源为房地产三级市场正常挂牌实例，挂

牌时间更新至2012年10月，挂牌价17,700元/㎡，建筑面积为84.3平方米，结构为框

剪结构，经过估价人员市场调查得知议价空间较小，故以挂牌价作为市场价。房地

产所在地段有10、17、205、223、K113等多路等公共交通设施，离蛇口线湖贝地铁

站较近，区域周围有东门茂业百货、华润万家超市、南方联合大酒店、广深宾馆、

文锦中学、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建设银行等公共配套，房屋用途为办

公写字楼，商品房，房屋装修为中档装修，位于中区，有物业管理公司实施管理。 

实例C：深圳市罗湖区华乐大厦中高区，来源为房地产三级市场正常挂牌实例，

挂牌时间更新至2012年10月，挂牌价18,280元/㎡，建筑面积为140平方米，结构为

框剪结构，经过估价人员市场调查得知议价空间较小，故以挂牌价作为市场价。房

地产所在地段有10、17、205、223等多路公交车等公共交通设施，离蛇口线湖贝地



铁站较近，区域周围有东门茂业百货、华润万家超市、南方联合大酒店、广深宾馆、

文锦中学、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建设银行等公共配套，房屋用途为办

公写字楼，商品房，房屋装修为中档装修，位于中高区，有物业管理公司实施管理。 

2、案例综合分析：上述三案例均为与估价对象相近的房地产三级市场正常挂牌

案例，均为办公楼转让，经估价人员对挂牌案例进行仔细甄别与分析，认为上述三

个案例用途、交易日期、交易方式、区域因素和个别因素与委估物业相近，故估价

师认为此三个挂牌案例可作为此次评估的案例。 

3、估价对象价格的确定： 

待估对象通过与三个可比实例分别进行比较，得到的比准价格结果相差不大，

根据当地市场实际情况并结合估价师经验，取三者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待估房地产的

平均售价，即： 

（15,279+15,602+15,648）÷3 ≈ 15,509（元/㎡） 

本次评估 3层 302 评估单价取整为 15,500 元/㎡ 

评估价值＝15,500×1127.25=17,472,375（元） 

具体的资产评估信息详见深圳市天健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出具的评估报告。 

独立董事认为：根据深圳市天健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

的评估报告，本次出售定价合理，有利于改善公司财务现金流和经营业绩，因此，

同意公司出售上述房产。 

本司董事局认为，本次交易公司已预收 30%售房款，且在收到售房全款后才交楼，

因此交易风险可控。 

本次交易须经本司董事局会议及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和批准。 

 

五、出售资产的其他事项 

本次交易所得款项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六、出售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本司根据目前市场情况，并结合公司的总体布局决定出售上述房产。本次交易

预计可取得约 1200万元的利润，有利于改善本司现金流，提高经营业绩，交易完成



后每年将减少约19万元的营业收入（本次出售的房产 2011年的营业收入为 19万元）。 

 

七、备查文件 

《华乐大厦 302房地产买卖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 0一二年十二月六日 

 




